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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教育委员会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面向认同研究院文化及专业价值理念的同行，特制定本准入标准。

1、 专业伦理
    遵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没有因专业伦理问题被有关机构认定具有故意或重大过错，且无违法记录。
2、 规章制度
    凡自愿选择加入研究院的督导师需遵守研究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研究院理事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
3、 学历教育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心理咨询实践小时不少于3500小时，须提供学位证书复印件、专业资质证明、受训证明、咨询工作时数、督导证明，经过2名研究院督导师推荐，具备申请资格。
4、 专业培训
在提出督导师申请前5年内，曾全程参加过以培养督导师为目标的继续教育或再培训项目不少于60学时，并参加临床与咨询心理专业伦理培训项目累计不少于24学时，并提供有关的培训证明。
5、 督导
从事督导实习时间不少于120小时，且督导实习工作被研究院认可的督导师训练或督导的时间不少于60小时，其中包含不少于20小时的一对一对督导的督导，并提供有关证明。
六、个案报告
提交申请者本人从事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督导案例一个。
七、评审
研究院学术与教育委员会进行综合评审。
                                  
